
《山东省碳普惠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与必要性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构

建全民参与的碳普惠体系，2023 年 1 月省委、省政府发布《山

东省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三年行动计划

（2023-2025 年）》，明确提出要印发实施全省碳普惠体系建

设工作方案，探索建立个人碳账户和多层次碳普惠核证减排

量消纳渠道。同月，省生态环境厅、省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

《山东省碳普惠体系建设工作方案》，明确了山东省碳普惠

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和建设思路，聚焦 4 大关键体系，部署

11 项重点任务，标志着山东省碳普惠体系建设的起步。

碳普惠工作是一种创新性自愿减排机制，其核心在于鼓

励和奖励个人、家庭、小微企业以及社区等单位，将具有“小

散杂”特点的二氧化碳减排场景和减排项目进行量化与管理。

碳普惠管理体系涉及多个部门、行业和领域，包含减排场景

和减排项目管理、减排量签发与交易、减排量消纳、碳普惠

市场的监督、商业激励等全流程，需要从政策层面对各个阶

段的规范化管理做出顶层设计，为此，我厅组织起草了《山

东省碳普惠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二、编制依据

依据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



于印发山东省碳普惠体系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鲁环发

〔2023〕1 号）的有关要求，结合山东省碳普惠工作实际，

编制本《管理办法》。

三、编制过程

2023 年 7 月，我厅牵头启动《管理办法》编制工作，分

别于 2023 年 7 月、9 月，召开 2 次碳普惠管理办法专家研讨

会，向省有关部门、专家团队收集了编制《管理办法》的基

础材料和数据，并定期召开会议研讨《管理办法》中的具体

内容。2024 年 3 月，形成《管理办法》讨论稿。2024 年 3

月至今，经过多次内部校审与讨论，结合国家有关专家的意

见，对《管理办法》讨论稿中方法学管理、减排量消纳和交

易等方面进行修改和完善，在此基础上形成《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

四、编制思路

根据《山东省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三年行动

计划（2023-2025 年）》《山东省碳普惠体系建设工作方案》

等相关文件的要求，深入调研我省碳普惠工作实际开展情况，

编制完成了《山东省碳普惠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

明，具体思路如下：

（一）省级统一管理，鼓励各市创新发展模式

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管理办法、搭

建山东省碳普惠综合管理系统、组织编制碳普惠方法学、核

证与签发减排量以及监管减排量交易过程等，相关行业主管

部门可根据行业特色开展碳普惠工作。市级主管部门在配合



做好省级碳普惠管理工作的前提下，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搭

建碳普惠管理平台或程序，推动各市根据区域特色积极探索

碳普惠创新发展。积极鼓励各研究机构、企业及其他社会力

量开发研究、申报碳普惠方法学，对于通过专家论证的碳普

惠方法学，将联合相关部门进行印发。

（二）规范碳普惠“减排项目”和“减排场景”相关要

求

山东省碳普惠将减排活动分为“减排项目”和“减排场

景”。“减排项目”主要针对小微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等组织，强调其减排活动的额外性，鼓励企业等社会组织通

过技术创新、管理优化等方式，实现更为显著的减排效果。

减排场景应用于个人，通过设立碳积分机制，激励公众在日

常生活中践行绿色出行、节约用电等低碳行为。个人所持碳

积分暂时不可直接用于市场交易。

（三）明确碳减排量多元化消纳渠道

明确了多种碳普惠减排量消纳渠道，可以鼓励通过使用

碳普惠核证减排量实现碳中和，对于符合相应条件的减排项

目产生的碳普惠核证减排量可通过捐赠、有偿转让等方式用

于大型活动碳中和。也鼓励探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鼓

励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人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前提下，自愿购

买山东省碳普惠减排项目减排量开展替代性修复。同时为倡

导低碳行为，鼓励各类主体自愿购买或捐赠减排量，用于抵

消自身碳排放、构建低碳公益氛围。

（四）明确碳普惠监督管理原则和违法责任



从方法学管理、减排量核算及申请管理、减排量消纳和

交易等方面制定完善的规范流程，确保碳普惠减排量核证、

签发、消纳等流程规范、标准、公开、透明。明确对存在玩

忽职守、滥用职权、利用职务便利牟取不正当利益的相关部

门和工作人员，以及存在泄露有关单位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五、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主要分为六章，包括总则、方法学管理、

减排量核算及申请管理、减排量消纳和交易、监督管理、附

则。

第一章“总则”。明确《管理办法》的目的和依据、适

用范围、基本原则、部门职责、管理平台的建设等内容。《管

理办法》适用于山东省碳普惠的体系建设、平台运营、核证

交易、监督管理等相关活动。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对碳普惠核

证减排量申请、交易、注销等进行管理，并负责搭建山东省

碳普惠综合管理系统、组建碳普惠专家委员会，市级生态环

境部门配合做好碳普惠管理工作，根据实际情况推动本市碳

普惠创新发展。

第二章“方法学管理”。规定了碳普惠方法学分类及方

法学开发、发布、后期修订流程。山东省碳普惠方法学包括

“减排项目”方法学和“减排场景”方法学。方法学可由小

微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政府机关、其他社会组织和

个人提交申请，经相关主管部门进行论证后发布实施。

第三章“减排量核算及申请管理”。明确规定了减排量



申请的主体和责任，并详细阐述了减排量申请、审核、登记、

公示等一系列流程。“减排项目”业主可在山东省碳普惠综

合管理系统提交碳普惠减排量申请，“减排场景”则采用积

分兑换等方式进行消纳。省级生态环境部门会同行业主管部

门组织专家对申请的“减排项目”、“减排场景”进行论证，

并组织相关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对实施情况开展审核，通过后

在山东省碳普惠综合管理系统签发项目减排量。“减排项目”

和“减排场景”申请主体不得重复申请国内外温室气体自愿

减排机制。

第四章“减排量消纳和交易”。明确减排量消纳渠道和

交易流程。不同类别方法学对应不同的消纳渠道，鼓励企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政府机关等自愿购买减排量，用于抵消

自身运营或者会议、活动产生的碳排放量。符合有关规定的

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政府机关、其他社会组织等交易主

体在交易平台注册后，可采取公开竞价、协议转让等方式参

与碳普惠减排量交易。

第五章“监督管理”。规定了信息公开、社会监督及其

他相关参与主体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规则。

第六章“附则”。明确管理办法中使用的术语和定义，

并规定了《管理办法》的生效日期和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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